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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99 年 11 月 30 日金管證券字第 0990066528 號令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具本國國籍及外國國籍

之自然人，放棄一國籍

而成為單一國籍身分

後，其原持有之上市

（櫃）有價證券及興櫃

公司股票，得向證券商

申請辦理匯撥作業；惟

如涉應依華僑回國投

資條例及外國人投資

條例規定辦理者，仍應

向經濟部投資審議委

員會申請核准。 

一、開放具本國國籍及外國

國籍之自然人，放棄一

國籍而成為單一國籍

身分後，其原持有之上

市（櫃）股票，得向證

券商申請辦理股票匯

撥作業；惟如涉應依華

僑回國投資條例及外

國人投資條例規定辦

理者，仍應向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申請核

准。 

一、考量改為單一國籍身分者

，實務上非僅有匯撥上市

(櫃)股票之需求，爰將可

匯撥標的擴大到上市(櫃)
有價證券及興櫃公司股

票。 
二、酌修文字。 

二、具本國國籍及外國國籍

之自然人，切結同意註

銷原外國國籍自然人

帳戶後，其原持有之上

市（櫃）有價證券及興

櫃公司股票，得向證券

商申請辦理匯撥至本

國國籍自然人帳戶。 

 一、本點新增。 
二、為滿足投資人持股轉換之

需求，爰增訂本點。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

一月三十日金管證券

字第○九九○○六六

五二八號令，自即日廢

止。 

二、本令自即日生效。 點次變更，並明定本令自即日

起生效及原令廢止。 

   


